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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上海市中小学校卫生条件设施设置及建设要求（试行）

　　　2.教育部　卫生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的通知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卫  生  局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联系人：丁中华；联系电话：23116751；传真：23116836)

	主题词：教育  学校  卫生  印发  通知

	抄送：各中等职业学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4月21日印发
	


（共印300份）
附件1：

上海市中小学校卫生条件设施设置及建设要求

（试  行）

根据《教育部  卫生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的通知》（教体艺〔2008〕５号）精神，为保障本市广大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及学校卫生工作的正常开展，特制订《上海市中小学校卫生条件设施设置及建设要求》（以下简称《要求》）。

本《要求》以《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为依据，结合国家和上海市现有涉及中小学建筑、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等方面的相关标准和政策规定，从本市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以满足学生基本的预防保健和急救服务需求为原则，提出建设及配备要求。如国家出台新标准，则以新标准为准。

本《要求》适用于上海市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高级阶段（含中等职业学校）、民办中小学校参照执行。本《要求》从学校教学卫生、生活设施、卫生保健机构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设标准及要求，是学校卫生工作检查、督导和评估的重要内容。

一、中小学校教学卫生要求

（一）普通教室

1.生均使用面积：小学不低于1.60m2/生，初中不低于1.51 m2/生，高中不低于1.36m2/生。

2.最前排边座学生与黑板远端的最小水平视角为30°。

3.最前排课桌的前沿与教学黑板的最小水平距离宜为2.50米；最后一排课桌的后沿与黑板的最大水平距离，小学宜为8.00米，中学宜为9.00米。

4.教室内纵向走道宽度均不小于0.60米，教室后应设置不小于0.60米的横行走道。

（二）课桌椅

1.教室内在座学生应每人一席。

2.所选课桌椅应符合《GB/T 3976-2002 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的规定。每间普通教室内至少应设有2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
3.所选课桌椅尺寸应符合本年级学生身高范围，课桌椅型号应匹配，不得混用。

4.课桌椅材料应符合《GB 1858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的规定。

5.教室讲台的高度不影响前排学生观察黑板。

（三）黑板

1.教室选用黑板应符合《WS99-1998黑板安全卫生要求》的规定。

2.教师课堂教学用黑板的书写面的色彩以绿色为主色调，具体颜色范围为：色调（H）7.5GY-5BG，明度（V）1.0-3.0，彩度（C）1.0-4.0。
3.黑板下缘与讲台地面的垂直距离：小学为0.8～0.9米，中学为1～1.1米。

4.黑板反射系数<20％。

（四）教室采光

1.室内采光必须明亮均匀。

2.应保证主要教学用房的最佳建筑朝向，避免室内直射阳光。

3.教学用房宜双侧采光。主要采光面应位于学生座位左侧，主要采光窗窗台高度不应低于900mm。

4.采光窗地比不应低于1/6，并应防止眩光。

5.教室墙壁和顶棚为白色，窗户应采用无色透明玻璃。

6.采光系数≥2.0％，后（侧）墙壁的反射系数≥70％。

（五）教室照明

1.教室应采用配有保护角灯罩的荧光灯具，不得用裸灯，选用的灯具和其布置应确保眩光指数UGR控制在16以内。

2.教学用房照明灯具的数量、功率、布置方式和悬挂高度必须满足均匀度的要求，达到规定的标准。
3.灯具悬挂高度距桌面宜为1900mm。生物实验室的实验桌上宜设局部照明。各类用房平均照度不应低于《各类用房平均照度值参照表》（见表1）的规定。

4.教室黑板应设黑板灯。
表1：各类用房平均照度值参照表
	房间或场所
	照度  标准值

（lx）
	参考平面
	照度均匀度
	显色指数Ra
	眩光指数UGR
	照明功率密度(W/m²/100lx)

	普通教室、实验室、计算机教室、图书阅览室、德育展览室、音乐教室、形体教室、多媒体语言教室、合班教室、多功能教室、史地教室、书法教室、自然教室、劳动技术教室、科技活动室、心理咨询室、办公室、会议室、卫生保健室等
	300
	桌面
	0.7
	80
	<16
	3


	教室前方黑板
	500
	黑板垂直面
	0.7
	80
	
	/

	美 术 教 室
	500
	桌面
	0.7
	90
	
	3

	体育活动室
	300
	地面
	0.7
	80
	
	

	厕所、走道、楼梯间
	50
	地面
	0.7
	70
	<19
	


（六）教室微小气候

1.教室应设通风窗以保持良好的自然通风，同时应设置吊扇。

2.安装空调的教室，空调的过滤网及出风口等应定期清洗、消毒。

3.教室的室内装修材料的选用应符合《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01）相关规定。新装修的教室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室内空气检测，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方可投入使用，使用中还应保持通风换气。

4.化学实验室内有毒有害化学品应存储于独立设置的安全空间。化学实验室、药品储藏室及通风柜、毒气柜、多功能教室、体育活动室等应根据使用要求设置有效的强制性排气装置。

5．二氧化碳浓度≤0.15％。

二、中小学校生活设施设置要求

（一）学生宿舍

1.学生宿舍不应与教学用房合建。男、女生宿舍应分区或分单元布置。一层出入口及门窗，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2.学生宿舍的居室，人均使用面积不应低于3.0平方米。

3.应保证学生一人一床，上铺应设置有符合安全要求的防护栏。

4.学生宿舍应保证通风良好，且设有厕所、盥洗设施。

（二）食堂

1.食堂包括教职工餐厅、学生餐厅和厨房。教职工与学生餐厅宜合并使用也可独立设置。应配有洗手设施。面积指标参见表2。

表2  中小学校教职工和学生食堂使用面积表

	类别
	规模（班）
	餐厅面积（m2）
	厨房面积（m2）
	面积合计（m2）

	
	
	教工餐厅
	学生餐厅
	
	

	小学
	20
	36
	256
	242
	534

	
	25
	46
	320
	309
	675

	
	30
	54
	384
	357
	795

	九年 一贯制
	27
	62
	300
	346
	708

	
	36
	81
	400
	447
	928

	
	45
	99
	500
	556
	1155

	初中
	24
	65
	216
	328
	609

	
	28
	77
	252
	380
	709

	
	32
	86
	288
	432
	806

	高中
	24
	71
	240
	359
	670

	
	30
	91
	300
	451
	842

	
	36
	109
	360
	541
	1010

	
	48
	148
	480
	724
	1352


2.学生餐厅就餐人数宜按学生人数的40%（小学一、二年级按100%学生）设座，每座使用面积不宜低于0.5m2。

3.厨房按使用要求宜分为主副食品加工间、烹饪间、备餐间、主食库、副食库、调料库、消毒间、更衣室、办公室、杂物间、二次更衣室、卫生间等用房。厨房的初加工、烹饪、备餐间面积指标参见表3。

表3 中小学厨房内（加工、烹饪、备餐间）使用面积参考表

	类别
	规模（班）
	初加工 （m2）
	烹饪间 （m2）
	备餐间 （m2）
	面积合计（m2）

	
	
	
	
	
	

	小学
	20
	50
	50
	18
	118

	
	25
	65
	65
	24
	154

	
	30
	75
	75
	28
	178

	九年 一贯制
	27
	70
	70
	26
	166

	
	36
	95
	95
	35
	225

	
	45
	120
	120
	48
	288

	初中
	24
	65
	65
	24
	154

	
	28
	75
	75
	28
	178

	
	32
	90
	90
	34
	214

	高中
	24
	70
	70
	26
	166

	
	30
	90
	90
	35
	215

	
	36
	115
	115
	40
	270

	
	48
	150
	150
	60
	360


4.学校食堂应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堂从业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取得健康体检证明和卫生培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操作，个人卫生必须符合卫生要求，严格执行晨检制度。

5.食堂应距离污染源25米以上。食堂墙壁应有1.5米以上的瓷砖或其他防水、防潮、可清洗的材料装修墙裙，厨房墙面瓷砖宜铺贴到顶；地面应由防水、防滑、无毒、易清洗的材料装修；配备有足够的通风、排烟装置和有效的防蝇、防尘、防鼠、污水排放以及存放清洗设施设备。

6.食堂应具有洗刷、消毒池等清洗设施设备。需具备2个以上的水池（容器）、不得与清洗蔬菜、肉类等设备混用。

7.食堂装修标准及设施配置应符合《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卫监督发〔2005〕260号）的要求。

（三）生活饮用水

1.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充足、卫生安全的饮用水，饮用水的标准必须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2.供学校生活用水的自备井、二次供水的储水池（罐），应有安全防护和消毒设施，自备水源必须远离污染源。二次供水设施必须按照《上海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中的有关规定进行日常维护，包括加盖、加锁，防止异物进入二次供水设施中，并每学期开学前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自备水和二次供水水质开放使用前必须经检验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应当每学期一次将水质送有资质机构进行卫生检测，保证正常安全供水。
3.学校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应符合卫生要求，选址和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必须有建设、卫生行政部门参加。

4.教学楼内应每层设饮水处，并按每40-45人设置一个饮水器或饮水龙头。

    5.学校选购专业单位生产销售的桶装水供学生饮用时，必须向供应商索取桶装水生产单位有效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同批次的桶装水水质检验合格报告、饮水机有效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或食品卫生许可证，并留档备案。桶装水饮水机在用期间至少每月由持有健康证并经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一次清洗消毒并做好记录。学校应有独立的桶装水存放间且环境符合卫生要求，同时安排专职人员管理和运送桶装水。设置在教室等各场所的桶装水饮水处应有电源插座，并做好通风防尘，保持环境整洁，避免阳光照射”。
6.学校烧煮开水供学生饮用时，原水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开水必须烧开。保暖桶、电加热器和锅炉等相关贮水容器应加盖上锁，至少每周进行一次清洗并做好记录，其中对保暖桶应至少每周进行一次消毒并做好记录，消毒宜采用流动蒸汽等物理方式。学校应安排专人负责开水烧煮、运送和灌装，及时清除贮水容器中的隔夜水和水垢。
7.学校使用水处理设施设备向学生供应净化水、沙滤水和现制现售水等各类直饮水时，水质必须经检验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后方可供学生饮用。对水质处理器、输配水设备、水处理材料等相关涉水产品应索取有效卫生许可批件并留档备案。水处理设施设备及管道应至少每月进行一次清洗消毒并做好记录，同时在用期间应至少每月一次将水质送有资质机构进行卫生检测，并根据水质检测结果及时更换水处理材料。
8.学校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制订饮用水突发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配备接受过专业知识培训的专兼职人员，负责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定期开展饮用水卫生自查。应当在校内醒目位置设置饮用水卫生公告栏，告知学生饮用水卫生安全须知。同时必须做好节日长假或寒暑假后相关饮用水设施设备的清洗消毒和维护工作，保证水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后方可供学生饮用。对所使用的饮用水消毒产品应索取有效卫生许可批件并留档备案。

9.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包括负责桶装水运送人员、开水烧煮、运送和灌装人员、各类饮用水设施设备清洗消毒人员以及水处理材料更换人员等）应经培训并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卫生部相关规定外，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和病原携带者，不得直接从事供、管水工作。直接供、管水人员上岗工作应遵循相关的操作规程。
（四）学校厕所

1.教学楼应每层设置男、女厕所。独立设置的厕所与生活饮用水水源、饮水处和食堂相距30米以上。厕所结构应安全、完整，应有顶、墙、门、窗和人工照明。厕所内的无障碍设施应参照《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建设。

2.厕所内应设地漏、污水池和通风排气装置，前室应设地漏、洗

手盆和镜台。厕所便槽内宜采用瓷砖贴面。厕所墙面瓷砖高度宜铺贴到顶。厕所地坪材料应选用防滑、耐磨、不易污损的材料。
3.面积

⑴教工厕所面积宜按教职工人数配置，每人使用面积不宜低于0.4m2。

⑵学生厕所面积宜按学生人数配置，每人使用面积根据规模不宜低于0.17～0.28m2。

4.蹲位数量

男生厕所30人一个蹲位，每40人设1米长的小便槽；女生厕所15人一个蹲位。
其中：小学厕所蹲位跨度（两脚踏位之间距离）不超过18厘米。

5．学校厕所应配备数量恰当的洗手用水龙头。全校可供学生洗手的水龙头平均每个班级不少于一个。

三、中小学校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建设要求

（一）学生健康服务中心设置

1.学生健康服务中心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工作宗旨的学校卫生工作机构。

2. 中小学校应成立学生健康服务中心，中心下设组室应包括卫生保健室、健康教育教研组。

3.中心下设各组室主要职责：

⑴卫生保健室承担学校预防保健、生理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常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学生意外伤害和疾病的送诊、学校日常卫生检查和监督等职责；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保健室同时为学校师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对意外伤害和危重病例的应急处理及转诊治疗等职责。

⑵健康教育教研组承担健康教育课程管理、活动组织、教学效果评估等职责，组织相关教师参加健康教育教研活动。

    4.寄宿制学校学生健康服务中心下设的卫生保健室应取得卫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5.多校区办学的学校每一校区均应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

6.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根据学校实际增设心理咨询室作为健康发展中心下设组室之一（相关设置标准另行发文）。

（二）学生卫生保健室人员配备标准及要求
1.人员数量配备

学生卫生保健室专业人员包括卫生教师和心理教师。

按照600：1的生师比来配备充实学校卫生专业人员队伍。寄宿制学校或600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的保健室应配备至少2名专职学校卫生教师和至少1名专职心理教师；600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的卫生保健室应配备至少1名专职学校卫生教师和至少1名专/兼职心理教师。

2.任职条件

卫生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学校卫生相关专业背景或学校卫生工作相关经历；取得相应的教师任职资格和学校卫生工作上岗证书；具备履行本岗位职责的基本素质（身体、能力、水平和责任心）；岗位年度考核合格。为师生提供医疗服务的卫生教师应持有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寄宿制学校或600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应至少有一名卫生教师持有医师资格证书。
心理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心理学或教育学相关专业背景；取得相应的教师任职资格和学校心理咨询师上岗证书；具备履行本岗位职责的基本素质（身体、能力、水平和责任心）；岗位年度考核合格。
3.学生卫生保健室专业人员的职务考核和评聘，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考核标准和办法，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对工作有特色、有研究成果的团队人员应予以奖励。

（三）卫生保健室设施与设备

1. 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用房应包括卫生保健室（预防保健室、观察室、诊疗室）和健康教育专用教室。

2.非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用房应包括卫生保健室（预防保健室、观察室）和健康教育专用教室。

3. 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用房使用面积指标参见《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用房使用面积参考表》（表4）要求。

表4  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用房使用面积参考表

	               学校类别

用房名称
	寄宿制学校
	非寄宿制学校

	卫生保健室
	预防保健室
	40平方米
	28平方米

	
	观察室
	
	

	
	诊疗室
	
	--

	健康教育专用教室
	
	60平方米
	60平方米


⑴预防保健室面积和形状应能容纳常规办公设备和资料柜，并能满足视力检查的要求。

⑵观察室面积应能容纳1张休息床和2张休息椅。

⑶健康教育专用教室面积应满足一个班级学生健康教育活动课、团体心理辅导等需要；有条件的学校可单独设置；目前暂无条件的学校可与其它符合要求的教室兼用。

4.卫生保健室应符合下列要求：

⑴应设在首层、朝南，应临近体育场地并方便急救车辆就近停靠；附设最小面积为20m2的候诊空间；所属各室均应设洗手盆、洗涤池和电源插座，并具有较好的通风条件。卫生保健室旁宜设卫生健康宣传栏。

⑵卫生保健室设备器材应按照《上海市中小学校卫生保健室设备器材配备标准》（表5）配备。

表5
《上海市中小学校卫生保健室器材配备标准》
	     学校类别

设备名称
	非寄宿制学校
	寄宿制学校

（在非寄宿制学校配备基础上增加）

	办公设备
	办公桌椅、电脑并安装学校公共卫生管理软件、电话、空调、资料柜、饮用水设备、屏风、手电筒、水桶、脸盆、镜子、工作服（白大衣）、计算器、打印机、冰箱（有制冰功能），专业图书期刊1～2种以上
	增加：微波炉，专业图书3～4种以上

	专业器材设备
	体质测评器材
	身高体重计、身高坐高计、软尺（胸围尺）、肺活量计、机械秒表
	增加：站立体前屈尺、皮脂厚度测量仪

	
	教育过程卫生测评
	课桌椅多功能测量尺、钢卷尺、照度计
	

	
	常见病预防
	标准对数液晶视力箱、红外线测温枪、遮掩板、口罩、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压舌板、异物针、内用药柜、外用药柜、外伤处理器械⑴
	增加：五官检查器械⑵、口腔检查器械⑶、辩色图谱

	
	消毒及传染病预防
	移动式紫外线消毒车、超低容量电动喷雾器、紫外线空气消毒机、不锈钢手推车、紫外线消毒盆、自动生成臭氧水龙头、化学消毒剂（包括空气消毒剂、表面消毒剂）
	增加：高压灭菌设备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宣传资料
	增加：健康教育影像设备


	
	小外伤

处理
	诊察床、诊察桌、诊察凳、搁脚凳、卫生箱、止血带、污物桶、处置台、敷料缸、方盘、医用镊子、医用剪刀、酒精灯、棉球缸、器械缸、小外伤处理器械、洗眼设备、医用棉花、医用棉签、医用纱布、医用绷带、胶布、医用乳胶手套、落地蛇行灯（换药灯）、担架、夹板、三角巾、人体急救模型、轮椅
	增加：注射器、叩诊锤、储槽、有盖方盘、量杯、冰袋（垫）、快速制氧气机（小氧气瓶/袋）、可调式输液椅

	
	其他（选配）
	电子血压计、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箱、站立体前屈尺、微波炉、辩色图谱、冰袋（垫）叩疹锤、快速制氧机（小氧气瓶/袋）、体温表甩降机、YP-9视力训练仪、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和容器、二氧化碳测试仪
	根据开设的科目按需添置相应医疗设备


⑴外伤处理器械--包括手术刀、剪、缝合针线、止血钳、持针钳、小夹板、止血带等

⑵五官检查器械--包括额镜、鼻窥、耳窥等；

⑶口腔检查器械--包括口镜、探针、小弯盘等。

四、中小学生健康体检要求及心理咨询室的设置相关要求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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